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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有關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對業務影響的聲明

本公告乃由海昌海洋公園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附屬公司統稱為「本集
團」）在自願基礎上刊發。本公告旨在使本公司的股東及潛在投資者瞭解本集團的
最新業務發展。

自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（「疫情」）爆發以來，中國多個省市啟動最高級別的重大
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，採取各項嚴格措施遏制疫情蔓延。為積極配合疫情
防控工作，確保員工和客戶的健康與安全，經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決策，本
公司旗下所有項目（含輕資產板塊自營項目）已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四日起暫停
營業，將根據疫情防控情況及政府要求另行確定恢復營業時間。

本公司已經啟動了企業疫情防控機制和處置方案，密切跟蹤員工的健康狀況，截
至本公告刊發之日，尚未接到任何確診病例報告。本公司之極地及海洋動物未受
到疫情影響，動物健康保育工作仍在正常進行；各公園場館設施及設備亦處於良
好的運行狀態。同時，本公司亦積極配合各地政府部門的要求落實各項安全防護
和疫情宣傳工作。

本公司將高度關注疫情發展，與各地方政府及金融機構保持密切溝通，積極做好
疫情防控、人員和資產安全、資金及運營保障工作。

建議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海昌海洋公園控股有限公司
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

王旭光

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，二零二零年二月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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